住宿費檢據核銷案例： 
案由說明：
1.乙員預計於10＊年5月7日至15日至義大利出差，並於10＊年3月29日即奉核准。
2.乙員隨後得知國際研討會指定旅館費用較高，即於出國前辦理經費變更程序，並於10＊年4月25日奉核准。

【案例解析】
1.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八點：代表政府出席國際會議或談判經主辦單位指定旅館，或奉派赴外交部認定之戰亂地區出差，其住宿費超過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七十者，得檢據覈實報支。
2.本案5/8-5/12原以義大利馬特拉城市日支生活費美金139元申請，而後修改為旅館費檢據，另膳費及零用金以馬特拉日支生活費美金139元*30％申請。
3.本案為代表政府出席國際會議指定旅館費用為歐元130元，得檢據覈實報支。


核能研究所出國人員行程、工作內容預算需求表
	姓名
	○○○
	出國期間
	自10＊年 5月 7 日  至
10＊年   5月  15日計  9 天
	預算
來源
	

	出國
事由
	赴義大利參加OECD/NEA CPD/TAG 50研討會及參訪義大利核能設施（Pilto U – Th re-processing plant Rotondella）
	預算
金額
	

	行               程
	公差地點
	工作內容
	預算需求 (幣別：美金)
	備     考

	月
	日
	星期
	地     點
	國名
	地  名
	
	生活費
(US)
	住宿費
(EUR)
	交通費
(NT)
	其他
(NT)
	合計
(NT)
	

	
	
	
	出 發
	抵 達
	
	
	
	
	
	
	
	
	

	5
	7
	六
	台北
	羅馬
	義大利
	羅馬
	旅程
	265.-
	
	機場至旅館交通費檢據核銷
	600.-
	
	

	5
	8
	日
	羅馬
	馬特拉
	義大利
	馬特拉
	旅程及報到
	139.-×0.3=
41.7
	130.-

	機場至會場交通費檢據核銷
	600.-
	
	

	5
	9
至
12
	一
至
四
	
	
	義大利
	馬特拉
	參加OECD/
NEA CPD/TAG 50研討會
	139.-×0.3×4=
166.8
	130.- ×4=
520.-

	
	600.-*4=
2,400.-
	
	

	5
	13
	五
	馬特拉
	羅馬
	義大利
	羅馬
	1.參加OECD/
NEA CPD/TAG 50研討會
2. 旅程
	265.- 
	
	會場至機場、旅館交通費檢據核銷
	600.-
	
	

	5
	14
至
15
	六
至
日
	羅馬
	台北
	
	
	旅程
	139.-×0.3×2=111.20
	
	旅館至機場交通費檢據核銷
	600.-*2=
1,200.-
	
	

	
	
	
	
	
	
	
	機票、保險
	
	
	59,000+
1,348+732=
61,080.-
	
	
	

	
	
	
	
	
	
	
	合計(NT)
	
	EUR650.-×43=27,950.-
	61,080.-
	5,400.-
	114,906.-
	

	單位主管           填表人
簽    章：         簽  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100年 4 月 14 日
	預算審核
(會計室)
	
	說明:
1.	匯率按US：NT=1：30.- ; EUR：NT=1：43.-估算。
2.	差旅費按國外出差旅費規則規定按實填列。
3.	往返機票請填在回程之最後一日「交通費」欄。





5/8-5/12 原以美金139申請，變更為以生活費.美元139×30％及旅館費用歐元130元申請。






【本案若修改為與國貿局赴歐洲參展】之案例解析
1. 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八點：與民間企業共同赴國外考察、參展及部會首長出國參訪，經主辦單位安排旅館，其住宿費超過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百分之七十者，亦得檢據覈實報支。但最高以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為限。
2.本案例因旅館費歐元130元（折合台幣約5,460元），高於馬特拉日支生活費美金139元（折合台幣約4,170元），依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第八點規定，僅得以馬特拉日支生活費美金139元申請旅館費用。
核能研究所出國人員行程、工作內容預算需求表
	姓名
	○○○
	出國期間
	自10＊年 5月 7 日  至
10＊年   5月  15日計  9 天
	預算
來源
	

	出國
事由
	赴義大利參加參展
	預算
金額
	

	行               程
	公差地點
	工作內容
	預算需求 (幣別：美金)
	備     考

	月
	日
	星期
	地     點
	國名
	地  名
	
	生活費
(US)
	住宿費
(EUR)
	交通費
(NT)
	其他
(NT)
	合計
(NT)
	

	
	
	
	出 發
	抵 達
	
	
	
	
	
	
	
	
	

	5
	7
	六
	台北
	羅馬
	義大利
	羅馬
	旅程
	265.-
	
	機場至旅館交通費檢據核銷
	600.-
	
	

	5
	8
	日
	羅馬
	馬特拉
	義大利
	馬特拉
	旅程及報到
	139.-×0.3=
41.7
	130.-
(以美金139.-元支)
	機場至會場交通費檢據核銷
	600.-
	
	

	5
	9
至
12
	一
至
四
	
	
	義大利
	馬特拉
	參加OECD/
NEA CPD/TAG 50研討會
	139.-×0.3×4=
166.8
	130.- ×4=
520.-
(以美金556.-元支)
	
	600.-*4=
2,400.-
	
	

	
	
	
	
	
	
	
	合計(NT)
	919.20×30.- =27,576.-
	US695.-×30=20,850.-
	61,080.-
	5,400.-
	114,906.-
	

	單位主管           填表人
簽    章：         簽  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100年 4 月 14 日
	預算審核
(會計室)
	
	說明:
1.	匯率按US：NT=1：30.- ; EUR：NT=1：43.-估算。
2.	差旅費按國外出差旅費規則規定按實填列。
3.	往返機票請填在回程之最後一日「交通費」欄。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5/8-5/12 原以美金139申請，變更為以生活費美金139*30％及旅館費用美金139元申請。

